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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法院公告

2023年12月7日

（2023）浙0304民初2925号
常为奇：原告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常

为奇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304民初
29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常为奇应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9000元；二、驳回原告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00元，由原告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负担310元，被告常为奇负担490元；公告费560元（由原
告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由被告常为奇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6587号

江水平：本院受理原告魏保珍与被告江水平身体
权、健康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司法公正码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惩戒告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24年1月25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
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82破69号之一

本院于2023年11月29日裁定受理华潮衡器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温州诚达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
伙）为该案的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有关规定，债权人应于2024年1月16日前，向华潮衡器有
限公司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
区车站大道京龙大厦7层；联系人：陶宏桥、施小旋；联系电
话：0577—88699006，13757720722）。说明债权数额和
有无担保，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的，依法处理。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4年1月24日上午9时在浙江
省乐清市人民法院第七法庭召开。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3）浙0481民初5899号

蔡伟国（公民身份号码31011219660324003X）：
本院对原告嘉兴延绵纺织品有限公司诉被告蔡伟国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481民初5899号民事判决书。被告蔡伟国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嘉兴延绵纺织品有限公司货
款203768元并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以203768元
为基数，自2023年4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5倍暂计算至
2023年5月16日为1375元，此后以203768元为基数，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的1.5倍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4377元，财产保全费1578元，共5955元，由被告负担。
公告费560元，由被告负担（由被告直接支付原告）。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482民初3069号

浙江恩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圣
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本院（2023）浙0482民
初306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1852号

沈渊：本院受理的原告林化飞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
照法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
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书。判决如下：一、限被告沈
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林化飞借款
555000元及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以555000元为基数，从
2023年5月5日起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
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林化飞的其余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9800元，减半收取4900元，由原告林化飞负担25元，被
告沈渊负担4875元。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3519号

湖州汇德集团有限公司、湖州旧馆汇丽地板厂、湖州
汇德置业有限公司、李斌、沈丹萍、李水法、蒋美琴、徐水娜、
李金美：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南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旧馆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
一、判令被告湖州汇德集团有限公司立即归还我行贷款本
金人民币540万元，利息446374.76，利息暂计算至2023
年5月18日，之后产生的利息及罚息以借款合同约定利率
为准，直至贷款清偿日止。二、判令被告湖州旧馆汇丽地板
厂、湖州汇德置业有限公司、李斌、沈丹萍、李水法、蒋美琴、
徐水娜、李金美对湖州汇德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本金及利息，
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本案的诉讼费及
实现债权其他费用由上述被告承担。因用法律规定的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

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
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2月22日9时00分在本院
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3518号

湖州旧馆汇丽地板厂、湖州汇德集团有限公司、湖
州汇德置业有限公司、李斌、沈丹萍、李水法、蒋美琴、李金
美：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南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旧馆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
一、判令被告湖州旧馆汇丽地板厂立即归还我行贷款本
金人民币2000万元，利息1658092.16，利息暂计算至
2023年5月18日，之后产生的利息及罚息以借款合同约
定利率为准，直至贷款清偿日止。二、判令被告湖州汇德
集团有限公司、湖州汇德置业有限公司、李斌、沈丹萍、李
水法、蒋美琴、李金美对湖州旧馆汇丽地板厂借款本金及
利息，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本案的
诉讼费及实现债权其他费用由上述被告承担。因用法律
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
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简转普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自
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
本案定于2024年2月22日10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
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23破21号之一

2023年9月14日，本院裁定受理安吉金鹏家居制造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鹏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管理
人接受本院指定后，对金鹏公司资产进行了清查。截止
2023年11月16日，金鹏公司债务44564973.28元，金鹏
公司可分配财产价值为81356.34元。本院认为，债务人
金鹏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其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
务，亦不存在重整、和解的可能，符合破产清算条件。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
本院于2023年12月4日裁定宣告安吉金鹏家居制造股
份有限公司破产。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604民初5865号

赵振志：本院受理原告陈铭诉被告赵振志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604民初5865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赵振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陈铭
借款196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22年8月1日起按年
利率3.7%计算至实际履行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20元，由赵振志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02民初2975号

缪清华：本院受理原告龙泉市美达典当有限责任公
司与被告吴梁兵、缪清华典当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702民初29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吴梁兵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归还原告龙泉市美达典当有限
责任公司当金145000元，并支付利息和综合服务费（以
145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自2022年8月1日始计
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被告吴梁兵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3日内支付原告龙泉市美达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为实
现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10000元；三、原告龙泉市美达
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对被告吴梁兵名下的浙H9L352号车
辆就上述债权折价或拍卖、变卖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
权（但不得优先于抵押权人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四、
被告缪清华对被告吴梁兵的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一
般保证责任。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3806元，保全费1397元，公告费300元，合计5503
元，由被告吴梁兵、缪清华共同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3日内交纳。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则按
放弃上诉处理。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23破39号

本院根据温州超旭包装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3年
11月30日裁定受理了浙江康帅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于2023年12月4日指定浙江前程律师事务所为
浙江康帅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康帅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4年1月12日前，向浙江康帅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武义县
武阳东路银田大厦东边6楼浙江前程律师事务所；邮政编
码：321200；联系电话：储律师13967961870、徐律师
15825762221，申报债权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时00分至
11时30分、下午14时00分至17时00分，法定节假日、休
息日除外），债权人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
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
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
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
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康帅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康帅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浙江康帅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
2023年12月29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
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
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
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
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本院定于2024年1月
24日（星期三）上午9时整在武义县人民法院第三法庭（武
义县宝塔路9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会议以庭审直播和书面相结合形式召开。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1581号

童浩东：本院受理原告小满致胜（天津）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依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723民初158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你于本判
决生效后7日内偿还给原告借款本金39600元，并按照
年利率14.2%计算利息（其中29700元自2021年10月7
日起、9900元自2021年11月7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
元，保全费22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870元，由被告童
浩东负担，限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请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2299号

宁波市优饰美地庄园家居有限公司、朱俊杰：本院
受理原告武义旺凯隆工贸有限公司与被告被告宁波市优
饰美地庄园家居有限公司、朱俊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们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3）浙0723民初22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判令：被
告朱俊杰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支付原告武义旺凯隆工
贸有限公司货款33025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2023
年7月25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62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276元，由被告朱俊杰负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3716号

张超栋：本院受理重庆度小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
2024年1月25日上午9点00分在浦江县人民法院仙华
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1673号

李骏钐：本院受理原告张凤霞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726民
初1673号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
诉状，逾期视为送达。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2010号

季武卫、黄九妹、邵崇革：本院受理原告陈呈满诉被
告陈永水、季武卫、黄九妹、邵崇革合伙合同纠纷一案，因
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清算原、被告双方合作组织并分配合伙组织的合伙财
产；2、合伙财产分配之后不足40万元及其利息部分（按月
利率1%偿付从2018年1月5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由
被告陈永水支付给原告陈呈满。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1月30日上
午9时在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本院矛调中心审判庭
（浦江县人民东路38号信访局二楼）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83民初9282号

吕丰富（332501********1217）：本院受理原告李
湘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诉讼特别提
示、廉政监督卡、司法公正码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和证据材料等。原告诉请：1、要求被告吕丰富归还原
告借款本金4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21年6月30日
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暂计算至2023年9月30日
为310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送达后20日内。
本案由审判员马俊杰独任审理，定于2024年2月5日上
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5473号

徐星静：本院受理原告德清华睿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一、判决徐星静
偿还德清华睿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欠款本金

6756.91元；二、判决徐星静向德清华睿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支付利息总额1170.3元：以本金6756.91
元为基数，自逾期之日2022年3月17日起按年利率
14.6%计算至借款本息实际给付之日止（至起诉之日利
息金额暂计为1170.3元），以上本息合计金额为7927.21
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石梁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开庭审
理，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1985号

丁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衢州市分公司与被告丁峰、五河县华宇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五河县支公司保
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803民初198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与五河县华宇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37354.13元，并由
你与五河县华宇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921破5号

本院根据岱山县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促进会的申请
于2023年11月30日裁定受理浙江华晟重工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为浙江
华晟重工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华晟重工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在2024年1月18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
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90号东部软件园创新
大厦B座8楼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联系人：林律师、叶律
师；联系电话：18069402336、15068815014）。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浙江华晟重工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浙江华晟重工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4年2月1日14时30分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具体参会地点、形式由管理人另行通知。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出席会议的
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和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
交律师执业证和律师事务所公函。 岱山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撤5号

金福生：本院受理原告蔡云飞与被告金宇、陈韦希、
金福生、第三人温岭市人民政府太平街道办事处第三人
撤销之诉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1、撤
销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2021）浙1004民初3995号民
事判决，确认金福生对温岭市太平街道月河路520号房
产拥有25%所有权（温岭市人民政府太平街道办事处关于
月河路520号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补偿共计2567201.71
元。金福生应得1/4,即641800.43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至开庭前一日。本案由审判长郑巧与人民陪
审员郑秀军、黄春潮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定于2024年
1月26日9时1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6444号

汪佳怡：本院受理原告罗玲飞与被告汪佳怡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判令被
告你立即偿还原告罗玲飞借款150000元，并支付自起诉
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你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王选评进行审理，并定于2024年
1月24日8时5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4642号

董亦斌、董林希：本院受理原告钟妙龙与你们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外出地址不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04民初4642号民事判
决书。判令：被告董亦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日内偿还原告钟妙龙借款本金400000元，并支付自
2023年7月2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1.18%
计算的利息；被告董林希对上述款项中被告董亦斌经法
院强制执行不能清偿的部分负清偿责任，被告董林希承
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董亦斌追偿。如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58元，诉讼保全费2520
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董亦斌、董林希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6268号

管仙国：本院受理原告陈菊花与被告管仙国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判令被
告你立即偿还原告罗玲飞借款230000元，并支付自起诉
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你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王选评进行审理，并定于2024年
1月24日9时1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21民初4716号

温州市汇丰热水器零部件有限公司（温州市瓯海南
白象街道金竹村、蔡亦武（温州市鹿城区松台街道象门街
徐衙公寓）：本院受理原告玉环耀霆金属制品厂与你们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或者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本院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3）浙1021民初4716号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
讼文书。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一支付货款
88900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2、请求判令被告一支付铜
棒加工费433555元。3、请求判令被告一返还铜粉
1660.5千克或折价赔偿75552.75元。四、请求判令被
告二对上述请求所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五、本案诉讼
费用由二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的举证期限至2024年1月25日。本案由
审判员陈芳独任审理。本院定于2024年1月26日上午9
时30分在本院速裁小法庭1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玉环市人民法院
（2023）浙1081民初7016号

郑小良：本院受理原告陈娇凤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3）浙1081民初7016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追加被告申请书、参加诉讼通知书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答辩期限、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1月30
日14时20分至17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3）浙1081民初7016号

郑柏青：本院受理原告陈娇凤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1081民初7016号追加被告申请书、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答
辩期限、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
2024年1月30日14时20分至17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七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3）浙1081民初12605号

潘秀娟：本院受理原告张世发诉你及王志斌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
险提示书、规制虚假诉讼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司法公正
在线应用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2月2日上午9时20
分在温岭市人民法院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2）浙1102破11号之二

因浙江丽水驿动新能源汽车运营服务有限公司管理
人于2023年11月30日向本院提出申请，称浙江丽水驿动
新能源汽车运营服务有限公司在宣告破产后，可供分配的
款项已参照财产分配方案执行完毕，请求本院裁定终结浙
江丽水驿动新能源汽车运营服务有限公司破产程序。本
院认为，浙江丽水驿动新能源汽车运营服务有限公司的破
产财产已参照财产分配方案执行完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关于终结破产程序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
本院于2023年11月30日裁定终结浙江丽水驿动新能源
汽车运营服务有限公司破产程序。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2022）浙1102破11号之一

2022年5月11日，本院根据上海赛可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丽水驿动新能源汽车运营服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驿动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
2023年11月29日，浙江丽水驿动新能源汽车运营服务
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驿动公司的破产财
产合计10733076.55元。经债权人申报，根据债权人会
议核查并审议通过，以及会议后的审核确认，驿动公司有
担保债权7笔，普通债权11笔，劣后债权2笔，共计债权金
额为116742387.29元。管理人认为，驿动公司资不抵
债，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事实清楚，且不存在重
整、和解的情形，请求本院宣告浙江丽水驿动新能源汽车
运营服务有限公司破产。本院认为，债务人驿动公司己
资不抵债，且其财产已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事实清楚，
亦不存在重整、和解的情形。驿动公司管理人提请宣告
驿动公司破产，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本
院于2023年11月29日裁定宣告浙江丽水驿动新能源汽
车运营服务有限公司破产。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81民催86号

武义县拓克五金制品厂因遗失浙江温岭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溪支行出具的出票人为浙江玖途机
电有限公司、票号为4020005131143404的承兑汇票，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百二十六条规
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113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温岭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3年12月1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2023）浙0503民初3704号，公
告送达文书应增加“保全裁定书”，特此更正。

现杭州市临安区福利中心有一名女童，2020
年7月31日出生（估），于2023年6月7日发现被遗
弃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太湖源镇畈龙村里佃村
2号附近。被捡拾时身穿蓝色外套，牛仔裤。请孩
子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临安区民政

局联系，联系电话：0571-89541478、89541483，即
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杭州市临安区民政局
2023年12月7日

寻找弃婴（弃儿）生父母公告
浙江天谐律师事务所决定就清算、注销事宜公告如下：

一、浙江天谐律师事务所自2023年12月5日起停止执业。
由律所主任决定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10日内到浙江天谐律师事务所办理相关债权申报事宜。

二、浙江天谐所律师事务所注销后，律所的行政公章、
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印鉴、所函、业务合同、介绍信等印

章、资料全部失效。律所的债权、债务由出资人享有和承担。
三、浙江天谐律师事务所的注销，需经原登记机关浙

江省司法厅依法行政许可后生效。
四、律所原有的全部文件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各种账

目、账簿、案卷、档案等）均由出资人继续保管、承续。特此
公告。 浙江天谐律师事务所 2023年12月7日

浙江天谐律师事务所注销公告


